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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的

通 知
铜府办发〔2025〕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铜梁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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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激发全

社会创新活力，提升铜梁区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管理和

服务水平，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、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

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保字〔2021〕1 号）和《国

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

保字〔2022〕7 号）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资助奖励对象为铜梁区行政区域内依法从事生产经

营活动的经营主体。申请商标、专利及相关资助的主体应为知识

产权的专有权利人或第一权利人。

第三条 区人民政府设立知识产权资助奖励专项资金，由区

财政纳入年度预算保障，由区财政局和区市场监管局共同管理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知识产权资助奖励资金，是指由区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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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安排，用于实施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管理和服务的

专项资金。

第二章 资助奖励内容和标准

第五条 地理标志奖励

对新获得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两户以上经营主体

使用，且被授权人经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给予权利人

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。

第六条 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资助

对新获得重庆市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立项的单位，在验收通

过后，按照市级资助经费的 1:0.5 给予一次性配套资助。

第七条 中国专利奖奖励

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中国专利银奖、中国专利优秀奖、

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中国外观设计银奖、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

专利权人分别按照 50万元/项、30万元/项、15 万元/项、30 万元

/项、15万元/项、8 万元/项的标准予以奖励。

第八条 重庆市专利奖奖励

对新获得重庆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专利权利人分别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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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10 万元/项、5 万元/项、3 万元/项的标准予以奖励。

同一专利获得多项中国专利奖、重庆专利奖的，按照“金额

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计算奖励，不重复享受。奖励金额计算方式

为：申请奖励年度获得的专利奖最高奖金减去历年已获得的专利

奖奖金。

第九条 专利导航项目资助

对新获得重庆市专利导航项目立项的单位，在验收通过后，

每个项目给予 3 万元资助。

第十条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资助

对以商标、专利质押方式获得新增银行贷款的知识产权权利

人进行资助，资助标准为贷款金额的 3‰。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

质押融资资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，同一权利人累计不超过30万元。

银行向知识产权权利人新发放一年期及以上专利、商标质押

贷款，按照质押贷款额的 2‰给予风险资助，同一银行同一年度

资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本项目年度资金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如果申请资助金额超

过 50 万元，按比例进行折算兑付，比例计算方式为：50 万元除

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申请资助总金额。

第十一条 中国驰名商标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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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新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“驰名商标”认定保护的单位，每件

给予一次性资助 50 万元。同一商标重复认定为驰名商标的不重

复资助。同一商标，在同一年度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和地理标

志证明商标注册的，按最高标准奖励一次，不重复享受。

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资助

对新获得重庆市知识产权风险预测预警等风险防控项目立

项的单位，在验收通过后，按照市级资助经费的 1:0.5 给予一次

性配套资助。

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资助

对首次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国家标准第三方认证

的单位，且拥有有效的知识产权（商标、专利）5 件及以上，其

中有效发明专利 1 件及以上的，一次性资助 1 万元。

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示范、优势企业奖励

对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

业、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、

3 万元的奖励。

同一企业获得多项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业认定的，按

照“金额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计算奖励，不重复享受。奖励金额计

算方式为：申请奖励年度获得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业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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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奖金减去历年已获得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业奖金。

第三章 申报审核与资金发放

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资助奖励每年集中申报，区市场监管局

每年发布通知对上一年度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组织申报。申报采取

自愿原则，申请人应当根据申报通知要求自行申报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的视为放弃资助奖励。

第十六条 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对申请人提交的资助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，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，应根据申报通知的相关

规定对资助申报材料进行修改补正并重新提交，未在规定时限内

重新提交或重新提交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视为放弃资助奖励。

第十七条 资金申请材料经区市场监管局审核研究，公示 5 个

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按程序向相关单位拨付资助、奖励资金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涉及的资助奖励对象应信用良好，未被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审查方式为：集中申报结

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7 -

束一个月内，区市场监管局提供《重庆市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

告》，同时在信用中国网站上生成《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》作为审

查依据。

第十九条 申请知识产权资助奖励资金的单位应对资金申报

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区市场监管局认为有必要

时，可以对申请资助奖励、获得资助奖励的单位进行相关调查核实。

第二十条 经调查核实，对弄虚作假、恶意骗取（套取） 知

识产权资助奖励资金的单位终止资助奖励，限期收回已经拨付的

资助奖励资金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2 月 21 日施行，原《重庆市

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知识产权资助奖

励办法的通知》（铜府办发〔2023〕3 号）同时废止，尚未兑付

完毕的资助继续兑付至时间届满。施行期间如遇国家或重庆市颁

布新政策与本办法冲突的，按国家或重庆市新规定执行；已享受

同类政策的，按照“金额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不重复享受。


